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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法人独立人格与公司人格否认是现代公司责任制度的基石,公司人格否认是对股东有限责任

的修正及补救。 债权人为实现其债权,往往考虑最大限度增加可求偿的主体,公司的股东甚至关联主体

进入其视野。 《公司法》第 20 条就股东在一定条件下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规定,成为债权人要求

股东和 / 或关联主体承担清偿责任的法律依据,也成为股东或关联主体抗辩之要点。 分析最高人民法院

有关公司人格否认的裁判认定,人格混同、资本显著不足、过度支配和控制的案件所占比例最高,这与

《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的具体规定呈现部分契合;最高人民法院第 15 号指导性案例亦为

关联公司之间人格否认的认定,提供了类案参考价值。 但是,不管最高人民法院第 15 号指导性案例,还
是《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仍无法全面解决司法实践中的问题,亟需从理论上对公司人格

否认的适用问题进行深入梳理和研讨,以推动公司人格否认制度之完善。 回归公司责任制度的基本法

理,公司人格否认的内核是股东有限责任与债权人利益保护的法权博弈与公私角力,是公司股东责任的

有限性与股东权利滥用之间的法益平衡。 公司人格否认并非是为了消解公司的法人独立性,而是将滥

用权利的股东排除于股东有限责任的保护之外,将其与公司视为同一责任主体,对公司债权人承担连带

责任。 制度完善的考量因素,当以权利滥用定性公司人格否认的正当性基础,不仅“正向刺破”,亦或是

“反向刺破”“关联刺破”,权利滥用都可为法院的裁判提供正当性。 而权利滥用的抽象化与形态化的相

互增益,可以打破制定法条款的局限性与滥用行为各形态的救济困境,使人格否认从立法向司法跃进。
司法审查股东滥用权利行为与损害债权人利益之间的因果关系,并赋予债权人公司人格否认与损害赔

偿的法适用选择权,既符合法理又可以避免债权人的权利滥用;司法裁判要对股东权利滥用进行扩大解

释及导入利益衡平机制进行法益衡量,在股东有限责任与债权人利益保护之间寻求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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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国民法学界,通说认为法人享有人格权[1] 。 “无论从实在法规范,还是从理论层面看,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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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格权否定论,都已经失去影响力” [2] 。 司法实践中,债权人为维护其合法权益,不仅频频依据《公

司法》第 20 条主张公司人格否认,要求股东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甚至提出类推扩张公司人

格否认的适用范围。 这一扩张公司人格否认适用范围的诉求,随着 2013 年初最高人民法院第 15 号

指导性案例①的发布,特别是在我国民法典颁布之际,公司人格否认的理论和适用问题又成为热点

问题,公司人格否认司法裁判的适用大有扩张之趋势。 司法实务已毅然开始回应债权人的诉求,
《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 (以下简称《九民纪要》)对公司人格否认适用的三种常见情

形,即人格混同、过度支配与控制、资本显著不足规范了裁判尺度。 然而,公司人格否认的制度创新

研究却较为滞后,缺乏对司法实务的理论回应。 虽有最高人民法院第 15 号指导性案例和《九民纪

要》的规范,但最高人民法院第 15 号指导性案例本身仍存在诸多争议,《九民纪要》列举式的公司人

格否认情形仍无法全面解决司法实践中的问题,亟需从理论上对公司人格否认的适用问题进行深

入梳理和研讨,以推动公司人格否认制度之完善。

一、公司人格否认核心争议焦点的实然裁判逻辑

本文通过检索“中国裁判文书网” “北大法宝” “法信”等公开数据库中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裁

判文书,并进行统计梳理,力求确切地描述相关数据和主要变量,勾勒公司人格否认案件裁判的全

貌,为相关理论阐释提供事实基础。 截至 2020 年 2 月 12 日,以公司人格否认的裁判依据即“《公司

法》第 20 条第 3 款”作为关键词,进行精确匹配检索,共获得案例
 

42 个,其中民事二审判决案件 20
个,民事审判监督裁定案件 17 个,再审判决案件

 

4
 

个,管辖裁定案件 1 个。 通过分析整理检索的 42
个案例,剔除与本文研究主题无关联性的二审判决案件 1 个、裁定案件 5 个,剩余民事二审判决案件

19 个,再审判决案件 4 个、民事审判监督裁定案件 13 个(详见表 1)。 另行检索到最高人民法院指导

案例 15 号案件(下文简称指导案例 15 号),共计 37 个裁判作为本研究的样本。 公司人格否认一般

由债权人基于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有限责任和公司法人独立,主张损害其债权利益而提出,但在具体

商事实践中,公司股东滥用权利的形式具有多样性,通过梳理公司股东滥用权利的类型及相关的司

法认定争议焦点分布,可以揭示公司人格否认的法律规制要点,提出特质化的公司人格否认规则重

塑建议。
表 1　 本文分析的案例情况

案件类型 案件号 数量

民事二审判决案件

(2019)最高法民终 710 号、(2019)最高法民终 403 号、(2019)最高法民终 490 号、
(2019)最高法民终 30 号、(2018)最高法民终 720 号、(2018) 最高法民终 390 号、
(2017)最高法民终 868 号、(2015)民一终字第 198 号、(2016)最高法民终 253 号、
(2015)民二终字第 85 号、(2017)最高法民终 181 号、(2016) 最高法民终 577 号、
(2017)最高法民终 531 号、(2017)最高法民终 183 号、(2017) 最高法民终 74 号、
(2013)民二终字第 66 号、(2015)民一终字第 177 号、(2015) 民一终字第 260 号、
(2011)苏商终字第 0107 号

19

再审判决案件
(2019)最高法民再 106 号、(2015)民提字第 143 号、(2016)最高法民 306 号、(2015)
民提字第 69 号

4

342

①第 15 号指导案例指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诉成都川交工贸有限责任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1)苏商

终字第 0107 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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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案件类型 案件号 数量

民事审判监督
裁定案件

(2019)最高法民终 1402 号、(2019)最高法民申 471 号、(2018)最高法民申 322 号、最
高法民申 4021 号、(2018)最高法民申 2964 号、(2018)最高法民申 2052 号、最高法民
申 2889 号、(2017)最高法民申 4065 号、(2016)最高法民申 2096 号、(2016)最高法民
申字 918 号、(2014) 民申字第 68 号、(2014) 民申字第 419 号、(2015) 民申字第
3302 号

13

指导案例 15 号案例 1

合计 37

　 　 (一)人格混同的实然裁判逻辑

人格混同是公司人格否认裁判的最主要事由和争议焦点。 这些争议焦点下的法院裁判逻辑均

是从人格混同的角度分析认定是否成立公司人格否认,裁判是否支持债权人主张的公司人格否认,
是否支持股东、关联公司、实际控制人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但何谓人格混同? 如何才能构

成法律上的人格混同? 不同的裁判文书的论述却存在偏差。 商事审判中,以人格混同为由否认公

司人格,往往需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股东与公司人格混同。 股东与公司或者关联公司之间因财

务、人员、业务等因素混同,造成与其交易的第三人无法分清是与股东还是与公司进行交易的法律

状态。 (2016)最高法民再 306 号“武汉大通窑炉机械设备有限公司、吴仁谦承揽合同纠纷再审民事

判决书”改变原二审认定的“在武汉大通公司与甘肃福明公司的经济往来中,大额资金进出吴仁谦

个人账户,吴仁谦作为武汉大通公司的控股股东和控制人,在担任法定代表人期间,在与甘肃福明

公司的经济往来中,其个人人格及财产与公司混同,吴仁谦利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

任,推脱债务,将损害甘肃福明公司的利益,故其应当对武汉大通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以甘

肃福明公司所提交的证据仅能证明武汉大通公司在转入和转出案涉合同价款时都曾经使用了时任

其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吴仁谦的账号,但是并无证据证明吴仁谦与武汉大通公司之间存在资产不

分、账簿合一、账目不清,或者人事交叉、业务相同导致与其交易的第三人无法分清是与股东还是与

公司进行交易等情形为由,认为“吴仁谦曾是武汉大通公司的控股股东,但武汉大通公司账户内资

金的增减与吴仁谦是否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并无直接的关系”,改判吴仁谦对武汉大通公司的债

务不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二是人格混同与损害债权人利益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股东滥用权利,逃
避债务,使债权人的利益受到损害。 如指导案例 15 号中法院的裁判逻辑为“关联公司的人员、业
务、财务等方面交叉或混同,导致各自财产无法区分,丧失独立人格的,构成人格混同”,“关联公司

人格混同,严重损害债权人利益的,关联公司相互之间对外部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指导案例 15 号

的这一裁判观点,基本上得到其他裁判的认可和尊重②。 但是,在裁判文书具体论述理由时,侧重点

有所不同。 如,(2018)最高法民申 2964 号民事裁定认为,《公司法》第 20 条第 3 款规制的对象是股

东,行为主体和责任主体都是股东。 但是,关联公司人格混同的原因主要是股东违反诚实信用原则

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所致,否认关联公司各自的独立人格,将关联公司视为一

442

②如(2019)最高法民终 710 号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申 4021 号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 2964 号民事裁定书;(2015)民一

终字第 198 号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申 2889 号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 4065 号民事裁定书;(2015)民提字第 143 号民

事判决书;(2015)民二终字第 85 号民事判决书;(2014)民申字第 68 号民事裁定书;(2015)民一终字第 177 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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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对利益受损债权人的请求承担连带责任,实质就是将滥用关联公司人格的股东责任延伸至由其

控制的关联公司上,由此来救济利益受损的债权人。 在该裁判中,引入了诚实信用原则作为适用

《公司法》第 20 条第 3 款的前置要素。 (2015)民一终字第 198 号民事判决认为,虽在人员、业务等

方面存在一定程度的混同,但宏泉公司并未提供初步的证据证明上述公司之间财务存在混同的情

形,判决不支持债权人主张公司人格否认的诉请。 综观“人格混同三因素”认定法,财产混同系人格

混同的实质因素,得到更多裁判文书的认可。 人格混同所涉及的争议焦点具有多样性,但最高人民

法院在认定是否支持公司人格否认时,主要考察人员混同、业务混同、财务混同三项因素,只有三项

因素同时具备的 6 个案件,最高人民法院才支持公司人格否认;而如果只有人员混同和业务混同,
而没有财务混同的 6 个案件,则不支持公司人格否认(见表 2)。

表 2　 公司人格否认的争议焦点③

案件的争议焦点 案件数量
法院态度

支持 不支持

人格混同 12 6 6

a. 人员混同 12 0 6

b. 业务混同 12 0 6

c. 财务混同 6 6 0

　 　 (二)过度支配与控制的认定

过度支配与控制是公司人格否认案件中常见的认定事由。 本文选定的 37 个案例中涉及过度

支配与控制的认定有 4 个,占所统计样本的 12. 1%,具体表现形式包括:控股母公司操纵子公司的

经营决策权;股东非法隐匿、转移子公司财产;股东无偿出让公司持有的其他公司股权;承诺将公司

利润支付给出让股东。 一般而言,符合过度支配与控制的标准为:第一,从特征上看,股东对公司的

控制与支配在时间上具有连续性,且已维持相当一段期间,并不仅仅是偶尔的控制与被控制、支配

与被支配的关系。 第二,股东对公司的过度支配与控制必定要达到损害公司利益的标准,也即股东

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实施控制行为并确已达成控制之目的。 第三,股东对公司过度支配与控制的

行为须以达到损害公司债权人为标准。 实践中,尽管存在股东控制公司的情形,然法院并不当然地

就此情况认定公司人格缺乏完整性,多是继续维持公司人格。 如最高人民法院就云南锡业公司等

与中建四局第五公司案件④中认为原告中建四局第五公司主张股东存在非法隐匿、转移子公司财产

等行为应当对此承担举证责任,如不能承担举证责任则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由此,可以

说当股东对公司的控制达到过度控制与支配的标准,使公司完全失去独立人格,公司主权沦丧,此
时,应当否认公司人格,让股东与公司连带对债权人承担责任。 如最高人民法院在审理山西建筑总

公司与霍州煤电公司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⑤中,认定霍州煤电公司作为晋北煤业公司的母公司

对晋北煤业公司的施工项目存在过度干涉,子公司晋北煤业公司对外履行合同义务的行为需经母

公司霍州煤电公司的批准这一行为严重损害子公司晋北煤业公司的公司法人独立人格地位。 潞安

542

③
④
⑤

 

一个裁判有的涉及多个争议焦点,本文分开统计,因此导致案件数量会超过分析样本的数量。
(2016)最高法民终 253 号。
(2016)最高法民申字 91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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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公司对案涉工程未付工程款是否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法院认为,潞安集团公司不应当承担连

带责任;但最高人民法院在(2019)最高法民终 710 号“中国化学工程第四建设有限公司、山西潞安

树脂有限责任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民事判决中认定,即使案涉工程的工程款拨付等事项由

潞安集团公司决定,但该行为属于潞安集团公司的集团内部管理方式,该管理方式并不当然构成滥

用权利或法人人格混同。 在该案中,即便存在工程款拨付由潞安集团决定的过度支配和控制等事

由,但最高人民法院却从“并不当然构成滥用权利或法人格否认”为由,不支持潞安集团公司对潞安

树脂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请。 现实中股东对公司的经营管理占据主导的支配地位,公司没

有独立的调配、经营权,更勿论法律制度上的人格。 因此,司法实践中股东对公司实施的支配行为

超过必要限度,才有可能判定公司独立人格否认,股东对债权人承担直接责任(见表 3)。
表 3　 过度支配和控制公司的争议焦点

案件的争议焦点 案件数量
法院态度

支持 不支持

过度支配和控制公司 4 2 2

a. 母公司控制子公司经营决策权 1 1 0

b. 非法隐匿、转移公司财产 1 0 1

c. 股东无偿出让公司持有的其他公司股权 1 1 0

d. 承诺公司利润支付给出让股东 1 0 1

　 　 (三)资本显著不足的认定

因资本显著不足而导致公司法人人格否认的案件数量在司法实践中呈上升趋势。 本文选取的

统计案例中有 5 个对资本显著不足的情形进行认定,占总统计数的 15. 2%(见表 4)。 理论研究中,
资本显著不足既包括公司成立时公司股东实缴的资本与公司运营风险显著不匹配的情况,也包括

公司经营过程中公司股东为公司运营实际投入的资本明显与公司运营风险不相匹配的情况。 在实

际情况中,我国公司资本制度确立认缴制后,资本显著不足的情况通常不会出现在公司成立之时。
《九民纪要》亦是采纳此观点,认为司法实践中仅会存在公司股东实际投入到公司运营的资本与公

司正常运营风险不相适应的情况,此系股东利用公司独立人格与股东有限责任的恶意大于股东经

营公司的诚意,实则转嫁经营风险于债权人。 商事审判中,对资本显著不足的认定较具主观性,需
要法官根据个案情况进行综合衡量。 一般而言,需综合两个方面的因素进行考察:一是客观方面即

所谓的资本显著不足是公司股东实际投入到公司经营中的资本与公司的经营风险不相符,尽管最

低注册资本已取消;但从公司运营的角度看,在实际的公司经营中不可能不花钱,公司正常运营必

定需要一定资本,而股东通过不投入或少投入资本的方式,实则以“空手套白狼”的方式,逃避个人

责任,将风险转嫁给债权人[3] 。 二是主观方面即股东对资本显著不足的情形存在主观故意,股东知

晓其实际投入公司运营的资本不足以对抗公司所在行业所需面对的通常性风险,经营公司的诚意

不足。 因此,实践中对于资本显著不足的判断,需结合法官的自由裁量,如美国联邦大法官波特·
斯图尔特(Potter

 

Stewart)所说的当他看到具体案情时就知晓了⑥。 公司法人独立人格是分离股东与

公司责任的风险再分配制度,股东的风险限定于出资或认购的份额以内,剩余风险则被转嫁给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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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权人[4] 。 故资本对公司债权人而言,则是重要的利益保障,资本显著不足打破了股东与债权人之

间的利益基本平衡关系,资本显著不足的认定,在实践中为公司债权人提供利益平衡的保护,实现

《公司法》第 20 条 3 款的规定从立法跃入司法。
表 4　 资本显著不足的争议焦点

案件的争议焦点 案件数量
法院态度

支持 不支持

资本显著不足 5 2 3

a. 出借公司资金 1 0 1

b. 违法行贿 1 0 1

c. 公司资金转入个人账户 2 1 1

d. 公司房产登记到股东名下 1 1 0

二、公司人格否认裁判逻辑的理论检视

(一)股东有限责任与债权人利益保护的法权博弈

股东有限责任作为公司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其实质为股东按照公司法的要求履行其在公司法

律框架下的义务后,所具有的一项展示于公司债权人的权利外观,以对抗债权人的无限追索权利。
易言之,所谓的股东有限责任在公司法中的通常理解是股东以其出资额或认购股份为限,向公司债

权人承担有限的债务责任[5] 。
从历史的视角考量股东有限责任,随着商品经济的交易空间不断外延,商品交易的风险值趋近无

限大,商人需承担无限值的经营风险的缺陷凸显,这便驱使具有理性经济思维的商人在商业活动中探

索更为趋利避害的责任承担形式,有限责任则成为商品经济历程中的必然产物。 有限责任的出现,为
商品经济的发展注入新的生命力,为鼓励更多的资金投入商品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资本需求链奠定制度

基础,促进公司制度的完善[6] 。 19 世纪初期,股东有限责任被赋予股东,以鼓励资金大量投入工业革

命的资本运作。 股东有限责任通过分离股东责任与公司责任的责任承担方式,股东对公司承担直接责

任,不对公司的债权人负责,公司对其债权人承担直接责任[7] 。 质言之,股东有限责任是一种赋予股东

免受公司的债权人直接的、无限的债务追索权利,股东所付出的对价为按照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履行对

公司的义务,进而将股东的民事法律责任与公司责任相分离[8] 。 自 19 世纪初期后百年时空迭代,20
世纪初,公司亦被允许成为其他公司的股东,此时,公司集团的出现改变了原有的股东有限责任效力层

级[9] 。 以自然人股东设立母公司,母公司作股东再设立子公司为例,母公司对子公司享有股东有限责

任,自然人股东对母公司享有股东有限责任,对于自然人股东而言,则受两个层面的股东有限责任的保

护,而此例子仅为双层母子公司结构,公司集团的结构仍可向下继续延伸,增加了自然人公司滥用股东

有限责任的空间,打破了与债权人利益保护之间的平衡机制。
(二)权利滥用与人格否认的公私角力

公司法人独立人格是在法律上将公司拟制为能独立享有权利承担义务的民事主体,其出现旨

在分离公司股东对公司的直接支配权利,就外部债权人而言,公司股东与公司是两个不同的法律责

任主体,公司的责任由公司承担,对内部股东而言,其以出资份额为限承担责任,既降低了投资的风

险,亦减轻了交易成本。 可以说,公司法人独立人格是商品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制度产物,是公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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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制度不可撼动的基础。 然而,这一坚实的基础却受着被权利滥用风险的支配。 实践中由于公司

法律制度本身的缺陷,商业信用体系尚不健全导致滥用公司独立人格的现象层出不穷,公司股东为

实现自己逐利的目的,利用公司法人独立人格将公司置于工具地位供自己使用,客观上已同质化公

司与自己,放任公司法人人格的形骸化[10] 。 尤其是现代化公司模式诞生后,滥用公司法人独立人格

更为常态化,不免出现母公司将子公司视作其管理的部门,同质化母公司与子公司。 如果还坚持子

公司具有公司法人独立人格,不仅是对公司法人独立人格滥用的视若无睹,更是对债权人的非公正

对待,恐怕最终破坏的还是公司法律制度的坚实基础[11] 。
揭开法人人格的面纱,否认法人人格为债权人提供事后的救济成为公司法律制度继续前进步

伐中的必要性选择。 而法人人格否认的目的并非摧毁公司法律制度的坚实基础,仅是在衡量公司

法人独立人格之于商品经济的优势性与债权人面对公司人格被滥用后的风险把控性,以及公司股

东以公司法人独立人格为依据规避责任的承担与债权人利益保护的失衡之间的利与弊后,进行公

司法人独立人格与股东有限责任的修复,维护公司法律制度在商品经济中的理性面貌[12] 。 因此,法
理上,法人人格否认并非消灭法人独立人格,只是为了将滥用权利的股东排除于股东有限责任的保

护之外,将其与公司视为同一责任主体,对公司债权人承担连带民事责任。
(三)权利滥用的形态化与人格否认的动态确定

我国自建立公司人格独立制度后,滥用公司法人人格与股东有限责任的情形便相伴而生,严重

损害了债权人利益,根据《公司法》第 20 条第 3 款的立法精神,否认公司独立人格,由实施权利滥用

行为、造成公司债权人严重损失的股东公司连带承担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7 年第 3 期公

布的一个公报案例⑦,提出“认定公司滥用法人人格和有限责任的法律责任,应综合多种因素作出判

断”的标准,对“公司设立的背景,公司的股东、控制人以及主要财务人员的情况……均应纳入考察

范围”。 这样的“多种因素判断标准”,对公司人格否认的裁判逻辑仅有“能动司法”的作用,认定公

司人格否认相关规则的功能孱弱。 权利滥用有多种表现形态,《九民纪要》仅就三种滥用权利的形

态进行归纳,包括人格混同、过度支配与控制,以及资本显著不足的情形。 也有学者提出滥用权利

的形态包括四类,除了《九民纪要》已整理的三类外,还包括欺诈或不当行为[13] 。
本文统计发现,权利滥用的形式并不拘泥于此,从表 5 的统计数据看,还包括因果关系(权利滥

用与债权人利益损害之间)、对逃避债务的认定、以注销后的公司对外借款、实际控制人的类推适

用、反向刺破公司面纱、关联公司人格否认、股东主张与公司人格混同,以及公司人格否认的衡平等

8 种不同形态。
《九民纪要》的规定不足以涵盖当下实际存在的其他应该被认定为公司人格否认的情况。 值得

一提的是最高人民法院以利益衡平原则适用于公司人格否认案件中,认为债权人可以通过其他途

径获得法律救济,不支持债权人提出的公司人格否认诉请⑧。 还有股东为了“债务代偿”主动提出公

司人格否认事由、债权人主张股东滥用权利逃避债务等因主体不适用或证据不足等因素,未能获得

人民法院的支持人格否认。 通过这些争点的梳理,我们发现最高人民法院在认定是否构成公司人

格否认要件时,侧重考量股东是否存在权利滥用情况,而忽视对股东权利滥用与债权人利益严重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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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最高法民终 181 号民事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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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因果之间的相互验证。
表 5　 公司人格否认的非典型争议焦点

案件的争议焦点 案件数量
法院态度

支持 不支持

1. 因果关系(权利滥用与债权人利益损害之间) 1 0 1

2. 逃避债务的认定 2 0 2

3. 以注销后的公司对外借款 1 1 0

4. 实际控制人的类推适用 2 2 0

5. 公司对股东债务承担责任 1 0 1

6. 关联公司人格否认 5 3 2

7. 股东主张与公司人格混同 1 0 1

8. 公司人格否认的衡平 1 0 1

　 　 同时,《九民纪要》还指出实践中既存在标准把握不严而滥用公司人格否认这一例外制度情况,
也存在由于法条规定的原则性与抽象性,适用难度大,而不敢适用的情况。 就人格混同的认定来

看,2003 年最高人民法院就人格混同问题的咨询文件⑨载明了财务混同与业务混同为刺破公司面纱

的因素,向各级法院呈现了最高人民法院的审判态度。 财务混同成为法院认同人格混同的主流观

点,存在财务混同的情况,法院则会支持人格混同的诉请,而存在业务混同及人员混同并不一定被

法院支持,更多则是作为人格混同的补强情形,《九民纪要》亦为人格混同中的财务混同作了详细论

述。 然而,《九民纪要》未详尽其他权利滥用的形态,如:如何作为公司人格否认的认定事由,进而完

善与丰富公司人格否认标准化。

三、公司人格否认司法裁判的制度导正

(一)以权利滥用定性公司人格否认的正当性基础

禁止权利滥用是《民法总则》第 132 条新增的原则性条款,后被《民法典》承继,将民事权利的

行使限定于正当界限之内,超出正当界限的行为则被界定为权利滥用行为,行为人需对此承担法律

责任[14] 。 梁慧星教授将禁止权利滥用定性为诚实信用原则的下位原则。 据此,民事主体从事民事

行为,需遵从诚实信用原则,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15] 。 《民法典》第 60 条规定法人承担民事责

任的范围系其全部财产,第 83 条规定法人人格否认。 对于公司制度而言,公司人格独立与股东有限

责任作为基本原则,界定了公司行使权利的边界,也即第 83 条系对第 60 条的限制。 公司人格否认

在英美法系中被称为揭开公司面纱,旨在公司人格独立与股东有限责任这两个基本原则被滥用时,
让滥用权利的股东与公司连带承担对公司债权人的责任,以实现公司法律制度的公平与正义。 从

行为要件出发,股东行使的权利限于公司人格独立与股东有限责任的范围内,其存在权利滥用的行

为是公司人格否认的基础,进而才能受到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的规制。 股东对公司人格独立与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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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
 

2003 年 11 月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公司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一)》(征求意见稿),该文件并非司法解释。
《民法总则》第 132 条规定:“民事主体不得滥用民事权利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
《民法总则》第 60 条规定:“法人以其全部财产独立承担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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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责任的利用具备违法目的的滥用性,对于债权人来讲意味着不公平,揭开法人面纱的人格否认

制度为债权人提供了法律救济途径。 因此,权利滥用的股东需同公司连带对债权人承担法律责任,
权利滥用为人格否认提供法律正当性支撑。 同理,股东如果滥用权利利用公司逃避债务,那么股东

的债权人可以主张“反向刺破”,即公司为股东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权利滥用同样为法院的裁判

提供正当性。
(二)权利滥用的限度与动态认定规则再造

1. 权利滥用抽象化与形态化的相互增益

《公司法》第 20 条第 3 款规定的权利滥用条款本身的抽象性造成实践中呈现滥用或不敢用的

两极化现象,而法律的实质是解决冲突关系中的利益分配与再分配问题,滥用或不敢用并不利于公

司制的长足进步。 就公司人格否认这一具体条款而言,其实质为预防不逞之徒以遵守规则为掩盖

行为违法事实[16] 、惩戒违背诚实信用、滥用权利的人,为债权人提供救济途径。 司法实践中的权利

滥用的形态呈多样化,司法目的的实现并非仅仅依赖于法律,还需结合法律条款的制度框架与司法

解释,以及司法判决之间的相互支撑[17] 。 在审判实践中,通过抽象性、原则性的法律规定与具体形

态的个案结合,复现公司人格否认正义之法理,通过抽象性的权利滥用条款与具体化的滥用行为形

态的结合,打破制定法律条款的局限性与滥用行为各形态的救济困境,增益公司人格否认从立法向

司法跃进,让审判一线的法官对公司人格否认的适用得心应手。
2. 严重损害债权人利益与因果关系的相互验证

公司人格否认案件的内核是侵权[18] ,从侵权的四要件考量,作为侵权行为实施主体的公司股

东,其所实施的滥用公司人格独立与股东有限责任行为与债权人利益所受到的严重损害结果之间

需存在因果关系,换言之,《公司法》第 20 条第 3 款规定应当满足两个条件:一是股东实施了滥用公

司人格独立与股东有限责任的行为;二是股东实施的滥用权利行为客观上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的

利益,即债权人严重受损的债权是因股东滥用公司人格独立与股东有限责任行为导致的,二者之间

存有因果关系。 但是,一方面,随着公司人格否认的扩张,客观滥用论以具备“法人格的利用在客观

上为一般社会观念所不能容忍”之事实为基本要件[19] 占主导地位。 法人人格否认的判断以结果导

向行为,结果为逃避债务或规避法律,亦可适用法人格否认之法理,溢出了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因果

关系。 另一方面,作为行为要件的权利滥用并非必然损害债权人利益,如果没有损害债权人利益,
那么行为并不导致结果,更勿论因果关系。 因此,严重损害债权人利益需与股东滥用权利行为存有

因果关系,如果没有,则不应突破公司人格独立与股东有限责任的基本原则。
3. 公司人格否认与损害赔偿的法适用选择

公司作为债务人,有多种逃避债务的方式,《九民纪要》提出当股东存在滥用权利行为的同时其

行为又有违反其他法律规制的范畴,可以优先考虑使用其他法律,而这一优先适用法律的权利系法

院所有。 当公司股东滥用权利,债权人可以依据公司独立法人人格否认抑或主张损害赔偿责任对

滥用权利行为进行规制,也应将这一主动权赋予债权人。 公司法律制度中的法人独立人格制度的

设立目的在于赋予法人独立于股东的财产与意思表示的能力,为厘清法人主体与股东主体承担民

事责任进行必要的界限划分。 诚然,公司人格否认的适用是对股东最严厉的惩戒,惩罚其对公司基

本原则的破坏,而公司人格否认的初衷就是平衡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与债权人的利

益保护。 公司制在私法领域以民法的意思自治为原则,意思自治同时所负有的使命应该是为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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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思表示负责,股东滥用权利,就应该为滥用权利行为负责。 为更好地维持公司法律制度的基本

原则,将选择权适度让渡于债权人,当处于选择人格否认与主张损害赔偿的权利救济竞合模式

时[20] ,债权人也即权利人,可因股东滥用权利向其主张公司人格否认抑或损害赔偿。
(三)公司人格否认裁判的法益衡量标准

1. 对权利滥用进行扩大解释

关联公司是商品经济发展至现代化后的产物[21] ,关联公司利用公司独立人格损害债权人利益

是司法实践中面临的新情况,既然如此,那么法人格否认制度也应该随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作出相应

改变。 我国公司法上并未就何为关联公司作细致规定,自然也就没有关联公司人格混同的统一认

定标准,以及发生损害后果的后续解决办法的规定。 我国《公司法》第 20 条第 3 款与第 64 条从不

同角度对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作了规定。 公司人格独立和股东有限责任是公司制度的基本特

征。 在这样的制度安排中,股东应当按照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行使股东权利,若是股东滥用

权利,导致债权人损失的,应当承担相应责任,这应当是公司人格独立和股东有限责任的应有之意。
在关联公司之间适用法人格否认制度缺乏法条依据的情况下,扩大解释权利滥用条款,将滥用权利

的关联公司确定为公司人格否认的责任主体。 实际上,法人格否认的行为、目的、结果要件与关联

公司人格混同损害债权人利益情形中的行为、目的、结果要件基本上是一致的,不同的是行为主体、
责任主体不一样。 因此,将滥用权利的主体扩大解释至关联公司及“反向刺破”符合一般法理,既解

决关联公司和公司滥用权利人格混同损害债权人利益问题,亦未扩张适用法人人格否认制度。 为

维护债权人利益,让人格混同的关联公司承担的连带责任应该认定为补充责任,即在公司确实不能

偿还债务时,债权人才可以向其他关联公司请求赔偿。 但最高人民法院在认定“反向刺破”时,却存

在保守的偏向,如在(2018)最高法民终 720 号“于天华、杨彦聪股权转让纠纷”判决中,认定关于公

司对股东债务承担责任的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并未作出规定。 杨彦聪、党彦

平以京盛公司、于天华构成人格混同为由主张京盛公司应对于天华的债务承担责任缺乏事实和法

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此外,(2019)最高法民终 30 号“佛山市南海能顺油品燃料有限公司、杜敏

洪买卖合同纠纷”判决中,认定实际控制人相当于股东的地位,如放纵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

人利益的实际控制人,将对法律的公平公正造成损害。 故对实际控制人的上述行为,应当类推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 20 条第 3 款之规定的观点亦是对滥用权利的扩大解释。 公司实际控

制人控制公司股东滥用股东权利导致债权人权益损害的,公司实际控制人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

带责任。
2. 导入利益衡平机制

法人人格否认制度滥觞于英美法系。 美国公司法的判例主张,必要情况下,可否认公司实体,
揭开公司面纱,以防止股东欺诈与实现权责衡平。 我国是成文法系国家,而依据经验主义演变而来

的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在我国的既定法律制度下适用存在问题,表现为:我国法人人格否认制度规

定的责任主体仅为股东,非股东不能成为该制度的责任主体。 在英美法系中,由于法官拥有较大的

自由裁量权,所以法人人格否认在英美国家的司法中适用范围比较广泛,如美国著名的沃尔克沃斯

基诉卡尔顿案,法院判决原告可以向平行的公司索赔,判决的实质就是对法人人格否认理论的适

用。 我国是成文法国家,要适用法人人格否认规则就必须严格遵循其构成要件,任何一个条件不满

足都不能直接适用该法条,即使在法理上或立法精神上是符合的。 最高人民法院在吉林市中小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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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信用担保集团有限公司、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分公司侵权责任纠纷二审民事

判决中,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 20 条属于衡平性条款,认为长城资产公司的债权有其他途

径可以获得保护,不支持要求吉林市国资委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请。 因此,利益衡平机制的导入,一
定程度上赋予了法官自由裁量权,补充性地增加了法官的作用,并非仅存弊端。

综上,公司法人人格否认源于英美法系,单一法律移植尚且不易,整个制度的使用更非易事,即
便是英美法系,也存在“法庭在‘揭开公司面纱’时缺乏一贯的政策,所适用的具体标准相对混乱,有
关法律推理也笼罩在一片隐喻当中” [22] 。 司法实践中如何适用公司人格否认,否定股东有限责任,
确如双刃剑,运用得当可为公司债权人提供救济措施;运用不当,在公司人格否认这一惩罚性制度

里,股东利用公司所获收益可能远少于其所需承担连带的财产责任,对于股东而言不能不说是毁灭

性的打击。 在股东的有限责任与债权人的利益保护之间寻求平衡,需要权利滥用的限度与动态认

定规则再造,亦需要法官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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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dependent
 

personality
 

of
 

legal
 

persons
 

and
 

the
 

denial
 

of
 

corporate
 

personality
 

are
 

the
 

cornerstones
 

of
 

modern
 

corporate
 

liability
 

system.
 

The
 

denial
 

of
 

corporate
 

personality
 

is
 

the
 

amendment
 

and
 

remedy
 

for
 

the
 

limited
 

liability
 

of
 

shareholders.
 

In
 

order
 

to
 

realize
 

their
 

claims 
 

creditors
 

often
 

consider
 

maximizing
 

the
 

subject
 

that
 

can
 

be
 

claimed 
 

and
 

the
 

company s
 

shareholders
 

and
 

even
 

related
 

subjects
 

enter
 

their
 

field
 

of
 

vision.
 

Article
 

20
 

of
 

the
 

Company
 

Law
 

stipulates
 

that
 

shareholders
 

bear
 

joint
 

and
 

several
 

liability
 

for
 

the
 

company s
 

debts
 

under
 

certain
 

conditions 
 

which
 

has
 

become
 

the
 

legal
 

basis
 

for
 

creditors
 

to
 

require
 

shareholders
 

and / or
 

related
 

parties
 

to
 

assume
 

repayment
 

liabilities 
 

and
 

has
 

also
 

become
 

the
 

main
 

point
 

of
 

shareholders
 

or
 

related
 

parties
 

defense.
 

Analyzing
 

the
 

Supreme
 

People s
 

Court s
 

judgments
 

on
 

corporate
 

personality
 

denial 
 

cases
 

with
 

mixed
 

personality 
 

significant
 

lack
 

of
 

capital 
 

excessive
 

dominance
 

and
 

control
 

account
 

for
 

the
 

highest
 

proportion 
 

which
 

is
 

partially
 

in
 

line
 

with
 

the
 

specific
 

provisions
 

of
 

the
 

Minutes
 

of
 

the
 

National
 

Courts
 

Civil
 

and
 

Commercial
 

Trial
 

Work
 

Conference.
 

The
 

Supreme
 

People s
 

Court
 

Guiding
 

Case
 

No.
15

 

also
 

provides
 

a
 

reference
 

value
 

for
 

similar
 

cases
 

for
 

the
 

determination
 

of
 

personality
 

denial
 

between
 

affiliated
 

companies.
 

However 
 

regardless
 

of
 

the
 

Supreme
 

People s
 

Court
 

Guiding
 

Case
 

No. 15
 

or
 

the
 

Minutes
 

of
 

the
 

National
 

Courts
 

Civil
 

and
 

Commercial
 

Trial
 

Work
 

Conference 
 

the
 

problems
 

in
 

judicial
 

practice
 

cannot
 

be
 

fully
 

resolved.
 

Therefore 
 

it
 

is
 

urgent
 

to
 

conduct
 

in-depth
 

research
 

on
 

the
 

application
 

of
 

corporate
 

personality
 

denial
 

theoretically 
 

so
 

as
 

to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of
 

the
 

corporate
 

personality
 

denial
 

system.
 

Returning
 

to
 

the
 

basic
 

legal
 

principle
 

of
 

corporate
 

liability
 

system 
 

the
 

core
 

of
 

corporate
 

personality
 

denial
 

is
 

the
 

legal
 

game
 

and
 

public-private
 

struggle
 

between
 

the
 

limited
 

liability
 

of
 

shareholders
 

and
 

the
 

protection
 

of
 

creditors
 

interests 
 

and
 

the
 

balance
 

of
 

legal
 

interests
 

between
 

the
 

limited
 

liability
 

of
 

corporate
 

shareholders
 

and
 

the
 

abuse
 

of
 

shareholders
 

rights.
 

The
 

purpose
 

of
 

corporate
 

personality
 

denial
 

is
 

not
 

to
 

eliminate
 

corporate
 

independence 
 

but
 

to
 

exclude
 

shareholders
 

who
 

abuse
 

their
 

rights
 

from
 

the
 

protection
 

of
 

limited
 

liability
 

of
 

shareholders 
 

and
 

to
 

regard
 

them
 

as
 

the
 

same
 

subject
 

of
 

responsibility
 

as
 

the
 

company
 

and
 

bear
 

joint
 

and
 

several
 

liability
 

to
 

the
 

company s
 

creditors.
 

As
 

to
 

considering
 

factors
 

for
 

the
 

improvement
 

of
 

the
 

system 
 

abuse
 

of
 

rights
 

should
 

be
 

used
 

to
 

characterize
 

the
 

legitimacy
 

of
 

corporate
 

personality
 

denial.
 

Not
 

only
 

in
 

forward
 

piercing  
 

but
 

also
 

in
 

reverse
 

piercing 
 

and
 

correlated
 

piercing  
 

abuse
 

of
 

rights
 

can
 

provide
 

legitimacy
 

for
 

judgement
 

of
 

the
 

court.
 

The
 

mutual
 

gain
 

of
 

abstraction
 

and
 

formalization
 

of
 

abuse
 

of
 

rights
 

can
 

break
 

the
 

limitation
 

of
 

statutory
 

provisions
 

and
 

the
 

relief
 

dilemma
 

of
 

various
 

forms
 

of
 

abuse 
 

and
 

make
 

personality
 

denial
 

leap
 

from
 

legislation
 

to
 

judiciary.
 

Judicial
 

reviewing
 

the
 

causal
 

relationship
 

between
 

shareholders
 

abuse
 

of
 

rights
 

and
 

damage
 

to
 

the
 

interests
 

of
 

creditors 
 

and
 

granting
 

creditors
 

the
 

choice
 

of
 

law
 

application
 

of
 

corporate
 

personality
 

denial
 

and
 

damage
 

compensation 
 

are
 

in
 

line
 

with
 

legal
 

principles
 

and
 

can
 

avoid
 

the
 

abuse
 

of
 

creditors
 

rights.
 

Judicial
 

judgments
 

should
 

exp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abuse
 

of
 

shareholders
 

rights
 

and
 

introduce
 

an
 

interest
 

balance
 

mechanism
 

to
 

measure
 

legal
 

interests 
 

and
 

seek
 

a
 

balance
 

between
 

the
 

limited
 

liability
 

of
 

shareholders
 

and
 

the
 

protection
 

of
 

creditors
 

intere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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